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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保險業揭露氣候相關資訊-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依據：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5 款 
維護日期：民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維護單位：永續與品牌策略部 
更新週期：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 

1-2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敘明溫室氣體減量基準年及其數據、減量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與減量目標達成情形。 
(1) 溫室氣體減量基準年及其數據、減量目標與減量目標達成情形 

本公司於 114 年完成 113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溫室氣體盤查與確信，確立 113 年為減碳基準年。 
113 年合併財務報告所有子公司溫室氣體盤查數據如下： 

範疇 排放量（公噸 CO2e） 
範疇一（直接排放） 4,590.6 

範疇二（間接排放：電力） 24,887.9 
小計 29,478.5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挑戰，積極響應國際趨勢與政府淨零政策，本公司設定減碳目標(範疇一及範疇二)：
以 113 年為基準年，自 114 年起至 119 年每年減碳至少 4.2%，並於 139 年達成淨零排放(Net Zero)。 
 

(2) 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為實現淨零目標，本公司聚焦「環境永續 3G 策略」，涵蓋綠色能源 (Green Energy)、綠色營運 (Green 
Operation)、綠色不動產 (Green Real Estate) 三大面向，並穩步推進「零碳營運轉型計畫」。針對範疇

一與範疇二的減碳目標，本公司落實以下主要具體行動，以確保目標達成。 
1. 綠色能源（Green Energy） 

本公司已加入 RE100 倡議，並規劃於 114 年總部、119 年國內據點、139 年全球據點達成 100%再

生能源使用。為確保目標達成，考量產業特性及據點條件，本公司採取以下方式，持續提升再生能源

占比，打造更具韌性的綠能生態系： 
 優先採用「自發自用」及「直接導入」方式（如建置太陽能發電設備、簽訂綠電購售合約），而不

以購買再生能源憑證（RECs）作為主要減碳手段，確保實質減碳效益。 
 應對再生能源間歇性供應與承租據點無電號歸屬權等挑戰，透過憑證使用宣告方式，補充未能覆

蓋的再生能源需求，以確保 RE 目標的達成及環境效益的最大化。 
 多元管道取得綠電，如推動農漁村公民電廠、綠能公益互惠模式等，促進再生能源普及。 

 
2. 綠色營運（Green Operation） 

本公司超過 86%營運碳排放來自外購電力(範疇 2)，因此透過多項措施降低碳排放，確保低碳營運並

邁向零碳目標： 
 導入能源管理系統（EMS） 

- 自 112 年起逐步將各據點用電情形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EMS，即時監測用電合理性； 
- 強化 EMS 數據分析，以利規劃低效能設備汰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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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內部碳定價（ICP）機制： 
- 透過節電減碳活動提升員工排碳成本意識，促進低碳行為； 
- 設定影子價格 (Shadow Pricing)，將未來碳成本內部化，提升設備選擇的低碳效益。 
 強化節能設備與智能管理： 

- 遠端與自動化技術：導入自動定時關機及遠端開機系統，降低非必要待機能耗； 
- 更換電腦設備：逐步桌上型電腦更換為筆記型電腦，以降低耗電量； 
- 擴大節能經驗應用：推廣總公司節能管理措施至各據點，如夜間自動關燈、設備運行最佳化 
 等，以落實節能減碳。 

 
3. 綠色不動產（Green Real Estate） 

本公司致力於建構友善人本場所及友善環境不動產生態系，推動自有大樓 ESG 轉型，具體作法包

括： 
 大樓能效轉型： 

- 持續進行大樓能效盤查，並推動申請能效標章。 
- 若盤查發現能效不足，將逐步進行空調、電梯、燈具等高效節能設備汰換與改善。 
 取得 ESG 建築標章： 

- 針對新建大樓，積極取得台灣綠建築、美國 LEED、WELL 等國內外綠色建築認證，提高建築環 

境永續性。 
 
註 1：應依本準則第 10條第 2項規定之令所訂時程辦理。 

註 2：基準年應為以合併財務報告邊界完成盤查之年度，例如依本準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令，資本額 100

億元以上之公司應於 114 年完成 113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盤查，故基準年為 113 年，倘公司已提前完

成合併財務報告之盤查，得以該較早年度為基準年，另基準年之數據得以單一年度或數年度平均值計算

之。 

註 3：揭露內容可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網站最佳實務參考範例。 

 


